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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2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深圳海事局关于联合发布《港澳游艇驾驶员在

广东水域驾驶游艇持证管理规定》的通告

为规范持有港澳地区游艇驾驶证的人员在广东水域驾驶游艇

管理，现将《港澳游艇驾驶员在广东水域驾驶游艇持证管理规

定》予以发布。

特此通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事局

2026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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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游艇驾驶员在广东水域驾驶游艇

持证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持有港澳地区游艇驾驶证的人员 （以下简称

港澳游艇驾驶员）在广东水域驾驶游艇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游艇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游

艇操作人员培训、考试和发证办法》《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港澳游艇驾驶员申请在广东水域驾驶游艇的，其持

证要求及相关培训、评估和考核评价等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广东海事局、深圳海事局（以下简称海事管理机构）

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港澳游艇驾驶员在广东水域的持证管理及其

监督工作。

第二章 广东水域驾驶游艇

第四条 港澳游艇驾驶员在广东水域驾驶内地籍游艇的，应

当依据本章规定换发适用广东海上或内河水域的游艇操作人员证

书或者等效的电子证件（以下简称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

第五条 港澳游艇驾驶员初次申请换发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

的年龄应当不小于 18 周岁且不大于 65 周岁，持有的港澳游艇驾

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

持有香港游乐船只一级操作人证明书的游艇驾驶员和持有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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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游艇远洋船长、沿岸船长执照的游艇驾驶员，完成广东水域航

行规则及相关安全管理法规培训 （《培训大纲》见附件 1） 取得

培训证明，可以向广东省内有权限的海事管理机构申请换发海上

一等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申请海上一等机械和风帆混合动力装

置游艇驾驶证的，除遵守前述规定外，还需通过驶帆技术实际操

作评估。

持有香港游乐船只二级操作人证明书的游艇驾驶员，完成广

东水域航行规则及相关安全管理法规培训取得培训证明，并通过

实际操作评估 （《评估记录表》见附件 2） 的，可以申请换发海

上二等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

上述第二、三款所要求的培训，须在取得相应游艇操作人员

培训项目资质的培训机构完成。

第六条 实际操作评估成绩分合格和不合格。实际操作评估

不合格者，允许其自初次实际操作评估之日起 1 年内补考 2 次，

仍然不合格者，应当重新参加培训和评估。评估合格后由海事管

理机构签发考试合格证明，考试合格证明有效期自签发之日起有

效期 1 年。

第七条 申请换发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申请表》（附件 3）；

（二） 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或者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

身份证；

（三）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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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 年内签发的合格《身体条件证明》（附件 4），或者有

效的海船船员健康证明；

（五）港澳海事主管部门签发的有效游艇驾驶证；

（六）两张近期 5 厘米白底彩色光面证件照片或者电子照片；

（七）有效的培训证明；

（八）有效的考试合格证明；

（九） 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

（委托时）。

第八条 符合本规定第五条至第七条要求的，由海事管理机

构换发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并在证书上签注“适用于广东海

上水域”，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5 年，且不超过原港澳游艇驾驶证

的有效期。

初次换发的，除遵守前款规定外，证书有效期截止日期不得

超过持证人 65 周岁生日。

当原港澳游艇驾驶证失效时，相应的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自

动失效。

第九条 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有效期届满前 6 个月内或者届

满后 12 个月内，持证人可向广东省内有权限的海事管理机构申

请证书再有效，并提交本规定第七条（一）至（六）、（九）项规

定的材料。再有效证书有效期不超过 5 年，且不得超过原港澳游

艇驾驶证的有效期。

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有效期届满后 12 个月及以上的，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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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需按照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重新申请换发。

65 周岁以上的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持证人，满足以下条件

的，可申请换发有效期不超过 1 年且不超过原港澳游艇驾驶证有

效期的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

（一）在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届满前 6 个月内提出申请；

（二）具有最近 1 年内签发的合格《身体条件证明》，或者有

效的海船船员健康证明。

第十条 已取得广东海上水域游艇驾驶证的港澳游艇驾驶员，

申请变更适用水域范围的，应当完成《内河船舶船员适任培训和

考试大纲》对应内容的补差培训并通过相应的考试与实际操作评

估，证书相应增加签注“适用于广东内河水域”。

第十一条 持证人仅可在广东水域驾驶游艇，且驾驶的游艇

长度、推进动力类型不得超出证书签注范围。

第三章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

第十二条 参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港澳游艇驾驶员在完成

广东水域航行规则及相关安全管理法规内容的学习并通过海事管

理机构考核后，可驾驶港澳游艇进入广东限定水域航行，无需换

发内地游艇驾驶证。

第十三条 港澳游艇驾驶员应当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驾驶员

线上学习平台完成不少于 2 小时的学习，学习结束后应参加线上

考核。考核内容包含广东水域航行规则及相关安全管理法规知

识，题型为选择题和判断题，考核时长 30 分钟，满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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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及以上为合格。

第十四条 考核合格的港澳游艇驾驶员，由海事管理机构发

放《考核合格证明》（附件 5）。《考核合格证明》自考核合格之

日起有效期为 5 年，不超过原港澳游艇驾驶证的有效期。

《考核合格证明》有效期届满需继续驾驶游艇的，应当重新

申请考核，考核合格的港澳游艇驾驶员，由海事管理机构发放

《考核合格证明》。

第四章 其他规定

第十五条 依据本规定第二章取得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的港

澳游艇驾驶员，视为同时具备第三章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游艇驾驶

员的相应资格。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 5 年。

附件：1. 培训大纲

2.评估记录表

3.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申请表

4.身体条件证明

5.考核合格证明



— 7 —

附件 1

培训大纲
适任要求 培训要求 （理论知识与要求） 评价标准 培训学时

航行规则及

相关安全管

理法规

1 掌握广东水域航行规则

2 熟悉船舶交通管理系统有关规定及水上安

全管理法规

3 熟悉游艇安全管理等相关规定

3. 1 游艇安全规章制度

3. 2 游艇安全管理

3. 3 游艇操作人员管理

4 熟悉防治船舶污染水域环境相关规定

4. 1 熟悉游艇对海上环境的影响

4. 2 了解艇上垃圾分类及处理要求

4. 3 了解艇上含油污水处理要求

4. 4 了解艇上防污染器材及使用要求

5 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

规定

6 了解游艇出入境规则

7 了解广东沿海海区航路概况、中国沿海海

区港口概况及通航安全管理规章

8 掌握特殊情况下的航行要求

8. 1 掌握雷雨大风天的航行要求

8. 2 掌握夜航特点及注意事项

8. 3 掌握雾天航行及注意事项，突遇浓雾时

的应急措施

8. 4 掌握狭水道航行及注意事项

9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值班规

则》中有关航行值班的要求

10 帆船基本知识（仅适用于海上混合动力

游艇操作人员）

10. 1 了解帆船的基本结构

10. 2 熟悉帆缆索具的使用

10. 3 了解帆船驶帆动力的工作原理

10. 4 帆船驾驶技术

能够查阅广东水域航行

规则并正确使用；

能查阅并找出法规涉及

游艇安全、与防污染

条款；

能够自主进行垃圾分类

并处理；

掌握含油污水处理方法；

能区别热带气旋的不同

等级和恶劣天气海况对

航行的危害；

能够团队协作完成升帆

和降帆操作；

能够根据风力和风向的

变化完成使帆操作；

能够完成主帆和前帆的

调节来适用不同航行

角度；

能够完成使帆迅速救助

落水人员。

12 学时，

其中帆船

基本知识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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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评估记录表
年 月 日

考生姓名 准考证号 考生序号 （组号）

评估任务 题卡编号 评估要素 表现记录 评价结果 评估员签名

（一）游艇操纵

1.开航前准备及启动

主机

◎1. 1熟悉仪表盘 □合格 □不合格

◎1. 2 检查游艇设备及助航仪器 □合格 □不合格

◎1. 3 启动主机及测试 □合格 □不合格

2.航行操作

◎2. 1 常规航行操作 □合格 □不合格

◎2. 2 蛇航绕标航行 □合格 □不合格

◎2. 3 游艇掉头操纵 □合格 □不合格

3.救助落水人员应急

操作

●3. 1救助落水人员的立即响应 □合格 □不合格

◎3. 2 安全地救起落水人员 □合格 □不合格

4.系离泊操作：

（4. 1 靠离码头、4. 2
系离浮筒和 4. 3 抛锚

操纵任选一项）

◎4. 1. 1操纵游艇离靠码头 □合格 □不合格

●4. 1. 2 安全靠离泊 □合格 □不合格

◎4. 1. 3 准确发出操纵声号和指令 □合格 □不合格

◎4. 2. 1选择合适的系离浮筒方法 □合格 □不合格

●4. 2. 2 安全系离浮筒 □合格 □不合格

◎4. 2. 3 准确发出操纵声号和指令 □合格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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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1锚地选择 □合格 □不合格

●4. 3. 2 抛锚操作 □合格 □不合格

◎4. 3. 3 监控锚位 □合格 □不合格

总评结果 □合格 □不合格

（二）驶帆技术（仅适用海上混合动力游艇操作人员）

1.升帆和降帆操作 ◎1. 1 能完成升降帆操作

2.驶帆航行

◎2. 1 迎风航行的技术

◎2. 2 加速或减速航行

◎2. 3 迎风转向的技术

◎2. 4 顺风偏转的技术

◎2. 5 及时调整较大横倾

◎2. 6 顺风转向的技术

3.驶帆救助落水人员 ◎2. 7 迎风偏转的技术

总评结果 □合格 □不合格

备注：标●的为关键要素，标◎为一般要素，关键要素要全部合格。



— 10 —

附件 3

广东水域游艇驾驶证申请表
以下内容由申请人填写 （请以正楷字用黑色水笔或签字笔填写）

姓名 姓名拼音 性别 男 □ 女 □

照片

（5cm白底彩色

光 面 证 件

照 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国籍

身份证明号码

身份证明签发机关

通信地址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现持适任

证书

种类 类别 等级 职务 证书编号 发证日期

申请形式 □证书换发 □到期/再有效换证 □污损、遗失补发 □证书范围变更

申请证书的适用范围

□海上任何长度的机械和风帆混合动力装置游艇

□海上20米及以下长度的机械和风帆混合动力装置游艇

□海上任何长度的机械推进动力装置游艇

□海上20米及以下长度的机械推进动力装置游艇

□内河任何适航水域机械和风帆推进混合动力装置游艇

□内河封闭水域机械和风帆推进混合动力装置游艇

□内河任何适航水域机械推进动力装置游艇

□内河封闭水域机械推进动力装置游艇

申请人保证以上各栏所填内容及所提交的身份证明、有关证件和照片真实。申请人明白，若不如实填报或提交虚假资料属违

法行为，将会被取消申请资格或被追究相关责任。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下内容由考试发证机关填写

考
试
记
录

发
证
审
核

理论成绩 实操成绩 登录人 核对人

初次考试

补考

审

核

意

见

年 月 日
批准
意见

年 月 日

发

证

记

录

证书换发证书号码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到期/再有效换证证书号码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污损、遗失补发证书号码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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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身体条件证明

申

请

人

填

报

事

项

申

请

人

信

息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国 籍

身份证

明名称

号

码

申

告

事

项

本人如实申告具有下列疾病或者情况，如有隐瞒，责任自负

□器质性心脏病 □癫 痫 □美尼尔氏症 □眩 晕

□癔 病 □震颤麻痹 □精神病 □痴 呆

□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

□吸食、注射毒品、长期服用依赖性精神药品成瘾尚未戒除

签名：

照片

医

疗

机

构

填

写

事

项

辨色力
（医疗机构

盖章）
视

力

左眼：

是否矫正

□是 □否

右眼： □是 □否 年 月 日

听

力

左耳：

上 肢

左上肢：

右耳： 右上肢：

口头表

达能力
下 肢

左下肢：

右下肢：

医师结论 医师签名

备注：游艇操作人员身体条件要求：1. 两眼矫正视力达到对数视力表 4. 9 以上；
2. 无色盲、色弱；3. 不戴任何助听器和无视觉辅助条件下，两耳分别距音叉 50 厘米能

辨别声源方向；4. 口头表达无障碍；5. 四肢无运动功能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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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考核合格证明

姓名：

身份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游艇驾驶证种类：

游艇驾驶证编号：

兹证明该驾驶员已完成相关航行规则和安全管理法规学习，

经考核合格，考核成绩自考核合格之日起有效期 5 年，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广东海事局 深圳海事局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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